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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優視節目自律委員會會議紀錄(10907-10912)	

	
一、會議時間：109 年 11 月 16 日(一)	下午 14:00 至下午 15:30	
二、會議地點：MOMOTV	302 會議室	
三、會議主席：總經理	李儒林	
四、與會人員：	
節目諮詢委員會委員：	
(一) 總經理：李儒林	
(二) 策略長：李自強	
(三) 運動部總監：沈薇	
(四) 製作中心總監：王旭暉	
(五) 轉播中心總監：張哲超	
(六) 董事長特助：陳世明	
(七) 節目部副理：翁珮芬	
(八)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盧慶雄(外部委員)	

=====================================================	

會議內容：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議題討論	

案由一、「momo 綜合台」評鑑及 NCC、新北市府來函事項	

(一) 說明：	
「momo 綜合台」排定今年度須接受NCC 評鑑；6月 1 日 NCC

來函，指觀眾檢舉本公司節目涉嫌違規；9月 7日新北市政府衛

生局來函要求協助調查「違規廣告」。	

	

(二) 諮詢委員綜合意見	

1.	依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momo 綜合台」已屆換照後的第三

年，依法須接受NCC 評鑑。本公司近年來營運正常，無任何違

規紀錄，並已於期限內將各項所需資料送達NCC。	

	

2.	 	 6 月 1 日收到 NCC 來函，說有觀眾檢舉我們和天下雜誌合作的

「天下大小事」節目不符合「momo 綜合台」頻道申設時的營運

計畫。經函覆意見陳述後，已澄清誤解。	

	

3.	 	 9 月 7 日收到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發給各電視台函文，說有觀眾

檢舉「某一則電視廣告」涉嫌違反化妝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我

們一收到來函立即將該廣告下架，並備妥該廣告影片相關資

料，函覆新北市府衛生局配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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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FOX體育台退出台灣市場對 MOMOTV的影響與機會	

(一)說明：	

FOX體育台退出後，有線電視空出 73、74兩頻道，MOMOTV

有機會爭取？	

	

(二)諮詢委員綜合意見	
	 	 	 	 	 	 	 	 	 	 	 	 	 	 	

1.	運動頻道很難經營：5月 14 日，負責中華職棒樂天桃猿與統

一獅隊主場賽事的 ELEVEN	SPORTS，傳出三年內已經虧損

台幣 10億元，台灣區總經理康小玲辭職以示負責。10 月 21

日，福斯電視網 FOX體育台官方網站宣布，FOX體育台、

FOX體育二台及 FOX體育三台將於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在台

灣地區終止營運。上述兩大新聞事件，足以證明在台灣經營

運動賽事轉播需要極大的勇氣。	

	 	 	 	 	 	 	 	 	 	 	 	 	 	 	 	 	

2.	爭取定頻機會：MOMOTV在中華職棒賽事方面，擁有富邦

悍將主場全部，和統一獅主場半數賽事的轉播權，等於在四

支隊伍中，負責 1.5隊主場轉播；在職籃方面，轉播過台灣

SBL超級籃球聯賽、ABL 亞洲職業籃球聯賽，並已取得新成

立的台灣 Plus	League 職籃賽事轉播權。儘管深耕本土主流

運動賽事轉播，「momo 綜合台」在有線電視定頻 76 頻道的

比率僅達 52%，廣告贊助經營十分困難。	

歷經三年的努力與堅持，此次巧遇同業退出市場的補缺機

會，就算擠不進體育台核心區塊，MOMOTV也應竭盡全力

爭取定頻。「定頻」有助於讓觀眾找到momo 綜合台，進而

提高收視率與廣告營收，健全營運績效，讓我們有更多資源

挹注於內容製作上。	 	 	 	 	 	 	 	 	 	 	 	 	 	 	 	 	

	
	 	 	 	 	 	 	 	 	 	 	 	 	 	 	

	

	

附錄：台灣優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自律委員會組織辦法	

	

第一條 基於媒體自律原則，本公司籌組「台灣優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自律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以作為本公司節目製播諮詢之組織。	

第二條 電視為傳播媒體，身負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功能。設立本會目的，
即在發揮媒體自律的精神，聘請有相關節目製作經驗及有聲望之學術

專家，針對節目、廣告所涉及當事人之陳述，或社會人士之檢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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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審議查核，以督促本公司自律之切實執行並持續改善；本會亦得主

動提出與自律原則有關之具體改善建議。	

第三條 主任委員由總經理擔任，開會時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
應指定代理人；主任委員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委員另推臨時主席。	

第四條 本會至少每半年召開一次，遇有其他重大情形時得由主任委員或委員
二人以上之提議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得依實際需要，要求各節目單位參與外界公民團體舉辦之節目評
鑑工作，進行優質節目推薦，藉以提升節目製作品質。	

第六條 本會以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亦以全體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之同意始得通過。	

第七條 本會之決議將做為各節目自律案例之參考，並提供予同仁查詢並研討
改進之。	

第八條 本會組織辦法於奉	總經理核定後施行，其修改時亦同。	

	

節目諮詢委員會委員名單：	

(一) 代總經理：李儒林	
(二) 策略長：李自強	
(三) 運動賽事部總監：沈薇	
(四) 製作中心總監：王旭暉	
(五) 轉播中心總監：張哲超	
(六) 董事長特助：陳世明	
(七) 節目部副理：翁珮芬	
(八)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盧慶雄(外部委員)	

	


